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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08][bookmark: _Toc313978409][bookmark: _Toc532896901][bookmark: _Toc11394][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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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罗毅、丁瑛韬、郑婷、刘淦、唐浩、杨思亮、万云峰、向静雅、范洁、白兴雷。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电话：027-68873088，邮箱：bkc@hbszjt.net.cn。对本文件的有关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武汉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心，武汉市解放大道2613号，邮编430012，电话：027-62303025，邮箱：tingzheng2018@126.com。












[bookmark: BookMark4]

建筑垃圾处理场设置规范
[bookmark: _Toc18389][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9956][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湖北省建筑垃圾处理场的建设规模、选址、总体设计、建设用地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建筑垃圾处理场的选址、设计、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要求。
湖北省建筑垃圾处理场的选址、设计、建设用地等除应符合本文件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以及湖北省相关政策的规定。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93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1959][bookmark: _Toc971914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T 50805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JC/T 2546  固定式建筑垃圾处置技术规程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0653][bookmark: _Toc1472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44106879][bookmark: _Toc248359553][bookmark: _Toc532896905][bookmark: _Toc1964154305][bookmark: _Toc1814304913][bookmark: _Toc25506][bookmark: _Toc2064856558][bookmark: _Toc532896382][bookmark: _Toc1079198694][bookmark: _Toc1441928887][bookmark: _Toc1683405397][bookmark: _Toc1648029237][bookmark: _Toc484032938][bookmark: _Toc454147736][bookmark: _Toc1730480675][bookmark: _Toc348526699][bookmark: _Toc333288969][bookmark: _Toc1569788023][bookmark: _Toc1754496681]
[bookmark: _Toc866085114][bookmark: _Toc1954038022][bookmark: _Toc524262352][bookmark: _Toc1879667472][bookmark: _Toc248657848][bookmark: _Toc1757935271][bookmark: _Toc1393140262][bookmark: _Toc1636083469]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圾。
[来源：CJJ/T 134—2019，2.0.1]
[bookmark: _Toc12739]
建筑垃圾临时贮存设施  temporary storage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对建筑垃圾或由建筑垃圾加工而成的再生材料进行分类贮存、统一管理、科学调配的临时场所，简称临时贮存设施。
[bookmark: _Toc5007]
建筑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  locally disposal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在建设（拆除）工程用地红线内设置的建筑垃圾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配套设施，简称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13458]
临时性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temporary disposal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对建筑垃圾进行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的临时设施，简称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15749]
固定式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fixed disposal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对建筑垃圾进行再生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固定设施，简称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24868]
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设施  disposal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对建筑垃圾进行就地资源化、临时性资源化、固定式资源化处置的各类场所总称，简称资源化处置设施。
[bookmark: _Toc29587]
建筑垃圾堆填场  backfil1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利用现有低洼地块或即将开发利用但地坪标高低于使用要求的地块堆填符合条件建筑垃圾的地块，且地块经有关部门认可，可用符合条件的建筑垃圾替代部分土石方进行回填或堆高，简称堆填场。
[bookmark: _Toc23119]
建筑垃圾填埋场  landfill site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采用铺平、压实、覆盖等对建筑垃圾进行堆填处置、并对堆体进行安全和环境管控的固定处理场所，简称填埋场。
[bookmark: _Toc18991]
建筑垃圾处理场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disposal site
对建筑垃圾进行临时贮存、就地资源化、临时性资源化、固定式资源化、堆填、填埋处置的各类场所总称。
[bookmark: _Toc21445][bookmark: _Toc28185]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6923]建筑垃圾处理场的设置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纳入详细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bookmark: _Toc2580]建筑垃圾应从源头进行分类。应按照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处置，应优先考虑资源化利用。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和拆除垃圾应优先就地利用。
[bookmark: _Toc23452]建筑垃圾处理应采用技术可靠、经济合理、节能环保、安全稳定的工艺技术，鼓励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
[bookmark: _Toc907]应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等三条控制线基础上，合理规划建设长期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宜就近配套建设资源化处理设施，及时处理建筑垃圾。
[bookmark: _Toc3292]建筑垃圾处理场的环境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部门要求。
[bookmark: _Toc10621]建筑垃圾处理场的总体设计和公用工程应参照CJJ/T 134执行。
[bookmark: _Toc13836]建筑垃圾处理场的节能措施应参照CIJ/T 134、JC/T 2546执行。
[bookmark: _Toc1150]建筑垃圾特性分析应参照CJJ/T 134执行。
[bookmark: _Toc10873]建筑垃圾处理场不得擅自关闭或拒绝处理建筑垃圾，不得接收未经处置核准或者与处置核准不相符的建筑垃圾，不得接收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农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其他废弃物。如遇大风、雨雪、重污染天气等特殊情况时，经主管部门同意，可暂停运营。不得变更处理场地使用用途。
[bookmark: _Toc31619]进场物料中废沥青、废旧管材、废旧木材、金属、橡胶、塑料、竹木、纺织物等含量不大于5%时可进行堆填，大于5%时应进行填埋处理。进入填埋场的填埋物应是无法再次利用的建筑垃圾。
[bookmark: _Toc6814]临时贮存设施和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运营结束后，应及时拆除设施，清理占用的场地。
[bookmark: _Toc13966][bookmark: _Toc13588]建设规模
[bookmark: _Toc13074]建筑垃圾处理场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的建筑垃圾产生量，结合服务区域经济性、技术可行性和可靠性等因素确定，且应符合环境卫生专项规划或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
[bookmark: _Toc29417]建筑垃圾产生量应按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分类统计；无统计数据时，按CJJ/T 134的规定进行测算。
[bookmark: _Toc24608]临时贮存设施、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填埋场的规模分类宜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工程规模分类
	类型
	总处理能力（t/d）
	备注

	Ⅰ类
	5000以上
	含5000

	Ⅱ类
	3000～5000
	含3000

	Ⅲ类
	1000～3000
	含1000

	Ⅳ类
	500～1000
	含500

	Ⅴ类
	500以下
	


[bookmark: _Toc17330]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因其处理能力较小，其规模分类宜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规模分类
	类型
	处理能力（t/d）
	备注

	Ⅰ类
	2000以上
	含2000

	Ⅱ类
	1000～2000
	含1000

	Ⅲ类
	500～1000
	含500

	Ⅳ类
	500以下
	


[bookmark: _Toc17160]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应根据建设（拆除）工程的建筑垃圾产生量、场地情况、施工组织设计等因素设置，工程竣工前应将设施拆除并恢复原状或满足规划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7283][bookmark: _Toc984]选址
[bookmark: _Toc3622]临时贮存设施宜优先选用废弃的采矿坑，可选用收储用地。
[bookmark: _Toc11632]堆填场宜设置在自然低洼地势的山坳、沟谷、废弃采矿坑、采石坑、滩涂等处，并满足交通方便、运距合理的要求。
[bookmark: _Toc26531]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以及填埋场选址前应收集、分析下列基础资料：
a）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
b）土地利用价值及征地费用；
c）附近居住情况与公众反映；
d）资源化利用产品的出路；
e）地形、地貌及相关地形图；
f）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g）道路、交通运输、给排水、供电条件；
h）洪水位、降水量、夏季主导风向及风速、基本风压值；
i）服务范围的建筑垃圾量、性质及收集运输情况；
j）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14534]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以及填埋场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当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以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应与当地的大气防护、水土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及生态平衡要求相一致。
c）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应满足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要求，不应选在发震断层、滑坡、泥石流、沼泽、流沙及采矿陷落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区。
d）应有良好的电力、给水和排水条件。
e）人口密度、土地利用价值及征地费用均较低的地区。
f）交通方便，运距合理，应综合服务区域、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能力、预留发展等因素，收运路线宜少穿越或避免穿越城区。
g）资源化处置设施应考虑产品出路。
h）填埋场宜建于城市规划建成区边缘或以外的区域。
i）应位于地下水贫乏地区、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地区，及夏季主导风向下风向。
j）不应受洪水或内涝的威胁。当必须建在该类地区时，应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其防洪标准应符合GB 50201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1865]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应设置在建设(拆除)工程用地红线内。
[bookmark: _Toc6685]建筑垃圾处理场禁止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自然灾害风险区以及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区域。
[bookmark: _Toc6919]建筑垃圾处理场宜与其他固体废物处理设施或建筑材料利用设施同址建设。
[bookmark: _Toc3740]临时贮存设施、资源化处置设施以及填埋场选址应按下列顺序进行：
a）应在全面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初定3个或3个以上候选场址，并应通过对候选场址进行踏勘，对场地的地形、地貌、植被、地质、水文、气象、供电、给排水、交通运输及场址周围人群居住情况等进行对比分析，推荐2个或2个以上预选场址；
b）应对预选场址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社会及环境比较后，推荐一个拟定场址，并应再对拟定场址进行地形测量、初步勘察和初步工艺方案设计，完成选址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审查确定场址。
[bookmark: _Toc2218][bookmark: _Toc18450]总体设计
[bookmark: _Toc14723][bookmark: _Toc5952]一般要求
建筑垃圾处理场总占地面积应根据建筑垃圾处理远期规模确定，用地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有关规定。
主体设施构成应包括如下内容：
a）临时贮存设施应包含围挡设施、计量设施、分类贮存场所、场区道路、地基处理、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环保设施等；
b）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应包含围挡设施、计量设施、建筑弃料分类堆放区、就地资源化利用系统、原料及成品贮存系统、通风除尘系统、场区道路、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环保设施等；
c）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应包含计量设施、预处理系统、资源化利用系统、原料及成品贮存系统、通风除尘系统、厂区道路、地基处理、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环保设施等；
d）堆填场应包括计量设施、预处理系统、垃圾坝、地基处理、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场区道路、封场工程及监测井、环保设施等；
e）填埋场应包括计量设施、预处理系统、垃圾坝、地基处理、防渗系统、防洪及雨水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污水收集及处理系统、场区道路、封场工程及检测井、环保设施等。
辅助设施应包括进场（厂）道路、供配电、给排水设施、生活和行政办公管理设施、设备维修、消防和安全卫生设施、车辆冲洗、通信、信息化及监控、应急设施(包括建筑垃圾临时存放、紧急照明)等。
竖向设计应结合原有地形，做到有利于雨污分流导排和减少土石方工程量，并宜使土石方平衡。
总平面布置应根据场（厂）址地形，结合风向、地质条件、周围自然环境、外部工程条件等，并考虑施工、作业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总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减少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的粉尘、噪声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应防止各设施间的交叉污染。
建筑垃圾处理场建(构)筑物应满足实际生产需要,并应按处理流程、功能分区，生产、办公、生活等辅助设施宜集中设置、综合利用。
建筑垃圾处理场辅助设施宜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上风向，与堆存区、预处理区、资源化利用区、填埋库区、污水处理区之间宜设绿化隔离带。
建筑垃圾处理场应分别设置人流和物流出入口，两出入口不得相互影响，且应保证进出车辆畅通。
分期建设的工程应在总平面布置时预留分期工程场地。
建筑垃圾处理场计量设施应设置在交通入口处，并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防洪系统设计应符合GB 50201、GB/T 50805及相关标准的技术要求。
车间布置应符合GB 50016的有关规定，灭火器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1002][bookmark: _Toc15460]临时贮存设施
总平面布置应以分类堆存区为主体进行布置，充分考虑场内交通组织，与场区竖向设计相协调。
分类堆存区可采取室内或露天方式，并应采取有效的防尘、降噪措施。露天堆放的建筑垃圾应及时遮盖，堆放区地坪标高应高于周围场地至少0.15m，四周应设置排水沟，满足场地雨水导排要求。
应合理设置开挖空间及进出口。
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根据环评的要求设置防护距离。
[bookmark: _Toc17869][bookmark: _Toc23575]资源化处置设施
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总平面布置及绿化应符合GB 50187的规定。
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及绿化应符合GB 50187的规定，厂区绿化率宜控制在30%以内。
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总平面布置应以预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厂房为主体进行布置，其他各项设施应按建筑垃圾处理流程、功能分区进行合理布置，并应做到整体效果协调。
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总平面布置应减少场外、场内转运，并应依据地势，充分利用势能差，减少运输能耗。
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道路设计应满足交通运输和消防的需求，根据厂区地形、地质、功能区分布进行合理布置，应符合GBJ 22、JTG B01、GB 55037等有关规定。主要车间（预处理车间、资源化利用车间、产品仓库等）周围应设宽度不小于4m的环形消防车道。
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高噪声、高扬尘设备布置时应充分考虑对周边的环境影响,根据环评的要求设置防护距离，应符合GB/T 50087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14888][bookmark: _Toc30208]堆填场
总平面布置应以填埋库区为重点进行布置，填埋库区占地面积宜为总面积的70%～90%，不得小于60%。
填埋库区应按照分区进行布置，库区分区应实施雨污分流，分区的顺序应有利于垃圾场内运输和堆填作业，应考虑与各库区进场道路的衔接。
应设置排水措施，雨季作业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地面水流入堆填点内部，避免边坡塌方。
填埋库区周围宜设安全防护设施。
[bookmark: _Toc1515][bookmark: _Toc6992]填埋场
总平面布置及绿化应符合GB 50187的规定。
总平面布置应以填埋库区为重点进行布置，填埋库区占地面积宜为总面积的70%～90%，不得小于60%。每平方米填埋库区建筑垃圾填埋量不宜低于10m³。
填埋库区应按照分区进行布置，库区分区应实施雨污分流，分区的顺序应有利于垃圾场内运输和堆填作业，应考虑与各库区进场道路的衔接。
污水处理区处理构筑物间距应紧凑、合理，并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同时应满足构筑物施工、设备安装、管道埋设以及养护、维修、管理的要求。
应充分考虑建筑垃圾进入填埋库区的运输道路、卸料平台的设置，根据使用功能布置永久性道路和场内临时道路，满足填埋作业的使用要求。
填埋库区与管理区之间应设置防尘措施，填埋库区周围宜设安全防护设施。
[bookmark: _Toc22638][bookmark: _Toc8664]建设用地
[bookmark: _Toc18542]既有设施利用、处置能力不足时，具有回填利用或资源化再生价值的建筑垃圾可进入临时贮存设施。
[bookmark: _Toc26374]临时贮存设施应根据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设置分类堆存区。堆存能力不宜小于30d的建筑垃圾日处理量，堆高不宜超过3m。用地面积可参照表3执行。
表3  临时贮存设施用地范围
	类型
	处理能力（t/d）
	用地面积(㎡)

	Ⅰ类
	≥5000
	≥60000

	Ⅱ类
	3000～5000（含3000）
	40000～60000（含40000）

	Ⅲ类
	1000～3000（含1000）
	15000～40000（含15000）

	Ⅳ类
	500～1000（含500）
	7500～15000（含7500）

	Ⅴ类
	＜500
	5000～7500（含5000）

	注：规模超过5000t/d的部分用地面积可按8㎡/t～12㎡/t计；年生产天数按330天折算。


[bookmark: _Toc4068]就地资源化处置设施用地面积应按场地可利用时间、处理能力合理设置。应根据处理规模配备产品堆场，就地再生资源化制品堆场贮存时间不小于各类产品的最低养护期，骨料堆场不宜小于15d。
[bookmark: _Toc22029]应按建筑垃圾成分建设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宜以旧砖瓦、混凝土块资源化利用为主。土类、废沥青、废金属、木材、塑料、纸张、玻璃、橡胶等材料的资源化利用可不单独建设资源化利用设施。
[bookmark: _Toc5430]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应根据处理规模配备原料和产品堆场。原料堆场贮存能力不宜小于30d，产品堆场贮存时间不应小于各类产品的最低养护期，骨料堆场贮存能力不宜小于15d。
[bookmark: _Toc26368]临时性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的进厂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率不应低于95%。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用地面积可参照表4执行，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用地面积可参照表5执行。
表4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设施用地范围
	类型
	处理能力（t/d）
	用地面积（㎡）

	Ⅰ类
	≥5000
	150000～180000（含150000）

	Ⅱ类
	3000～5000（含3000）
	105000～150000（含105000）

	Ⅲ类
	1000～3000（含1000）
	40000～105000（含40000）

	Ⅳ类
	500～1000（含500）
	22500～40000（含22500）

	Ⅴ类
	＜500
	＜22500

	注：表中指标不含两条及以上再生产品深加工及残渣后续处理用地；表中用地指标不适用于工程泥浆、工程渣土资源化利用设施。



表5  临时性资源化处置设施用地范围
	类型
	处理能力（t/d）
	用地面积（㎡）

	Ⅰ类
	≥2000
	27000～100000（含27000）

	Ⅱ类
	1000～2000（含1000）
	17000～27000（含17000）

	Ⅲ类
	500～1000（含500）
	10000～17000（含10000）

	Ⅳ类
	＜500
	6000～10000（含6000）


[bookmark: _Toc14145]填埋场使用年限不宜小于10年。生产管理与辅助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在满足使用功能和安全条件下宜集中布置。
[bookmark: _Toc8778]标准实施及评价
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包括标准实施的方案准备、组织准备、知识准备、手段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等。
制定标准实施方案，明确适用对象和场景、提供实施必备条件和保障（组织、制度、资金、人员和设备仪器等）、推荐方法路径，确定资源要素配置、关键环节和控制点，提出标准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针对相关方和具体对象/岗位进行标准宣贯和培训，结合标准要求，落实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标准实施主要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活动中开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实施的重点是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安全、卫生、健康的要求，维护和维修等要求。
[bookmark: _GoBack]标准实施的检查主要是检查标准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需要逐条检查标准实施内容的落实，并记录未实施内容的理由或原因。标准实施检查也要检查标准实施的支持手段和物质条件的落实情况。做好标准实施验证记录，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和反馈渠道，定期整理并处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对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在标准实施一定时间后，对照标准实施方案，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总结实施经验成效，梳理存在的薄弱环节，标准实施的评价主要是评价标准实施的效果，主要从技术进步、质量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规范秩序、效率提高、节约费用、节省时间、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有益性评价，同时还要评价标准实施带来的问题，以便为未来改进提供参考。
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见附录A。

[bookmark: _Toc16004][bookmark: _Toc151389568][bookmark: _Toc151390325][bookmark: _Toc151390230]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A.1所示。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2.png]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3.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4.png]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5.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6.png]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7.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8.png]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9.png]适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0.png]修改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1.png]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2.png]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3.png]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4.png]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5.png]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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